附件1
嵩明县政府部门及下属单位综合性涉企收费目录清单
	序号
	部门名称
	收费单位名称
	单位性质
	收费项目
	收费性质
	服务内容或涉及事项
	收费标准
	标准制定方式及部门
	政策依据
	备注

	1
	综合行政执法局
	本级
	政府部门
	嵩明县城道路临时停车泊位停放服务收费
	经营服务性收费
	县城道路临时停车泊位停放服务收费
	车型类别：小型客车（11座以下），小型货车（载重量1000千克及以下）收费时段：8：00-21：00  收费标准：3.00元/首小时，首小时后按每1小时1元累计计收。当日停车连续超过6小时的，一律按6小时计收，封顶8元。 说明：1.车辆进入收费泊位临时停车30分钟内（含30分钟）免收机动车停放服务费；不足1小时按1小时计算。2.新能源汽车（机动车驾驶证使用性质登记为出租客运的城市巡游出租车、网约出租车等营运车辆除外）进入收费泊位免收每天一次且不超过2小时（含2小时）的机动车停放服务费。3.出租车进入出租车泊位免收机动车停放服务费4.每天21：00—次日8：00前不再进行停车收费管理。
	政府制定嵩明县发展和改革局
	《关于进一步完善嵩明县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的规定》嵩发改通〔2021】12号
	

	2
	综合行政执法局
	嵩明县环卫服务中心
	事业单位
	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
	经营服务性收费
	城市生活垃圾收集、运输、无害化处理
	（一）城（镇）居民10元/户/月；流动人口2.5元/人/月；（二）国家机关、社会团体、部队、事业单位2元/人收取；（三）学校、医院（不含医疗废弃物）、集贸市场、旅馆、酒店、娱乐场所、洗浴场所、交通运输、汽车维修、厂矿企业按实际产生垃圾量计收，标准为180元／吨；（四）商铺：采用累进加价法计收。100平方米以下（含100平方米）0.5元／月／平方米；1 0 0 - 3 0 0 平 方 米 ( 含 3 0 0 平 方 米 ) 0 . 4元／月／平方米；3 0 0 - 5 0 0 平 方 米 ( 含 5 0 0平方米）0.3元／月／平方米；5 0 0 - 1 0 0 0平方米（含1000平方米）0.2元／月／平方米；1000平方米以上0.1元／月／平方米；（五）餐饮业1.5元／月／平方米，按经营面积计算；（六）单位自清自运至垃圾中转站120元／吨；自清自运的车辆必须符合《昆明市城市垃圾管理办法》的相关规定;（七）垃圾处置场（填埋）的处置费收费标准71元／吨。（八）粪便属于生活垃圾，粪便清掏清运处置费180元／吨；（九）建筑垃圾（单位、居民改扩建装修所产生的弃土、弃料及其它废弃物）150元／吨，建筑工程类的建筑垃圾处理费收费标准按程序申报另行制定。（十）飞灰处置费费280元/吨。
	政府制定嵩明县发展和改革局
	《嵩明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收费标准的通知》嵩发改通〔2018]8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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